
附件2：

江苏省内河航道工程安全生产工程量清单
编制说明
一、总 则
1.依据《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企〔2012〕16号）、《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交通部令2007年第1号）、《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办法》（苏交规〔2012〕9号）等安全法规，并参照《公路工程建设现场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指南》（人民交通出版社，2012.9）等标准编制。
2.安全生产费用遵循规范计取，合理计划，计量支付，确保投入的原则。

3.招标人确定安全生产费用总金额为不低于投标价的1.5％。

4.本清单中的价格由招标人根据工程需要，规定具体数值或者由投标人根据其施工组织计划自行确定。清单中已填的单价，供招标人和投标人参考。

5.承包人在工程报价中应包含安全生产费用，比例为不低于投标价的1.5％，且不得作为竞争性报价。

6.承包人应按照《江苏省内河航道工程安全生产工程量清单》编制安全生产费用，清单中的数量由承包人结合总体施工组织设计和安全技术措施等要求确定。

7.承包人在编制安全生产工程量清单时应按照省级“平安工地”考核评价标准的要求足额投入安全生产费用。

8.本工程量清单规定子目范围外应由承包人承担的相关费用不在安全生产费用中计列。包括：承包人自身原因发生的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的评估、监控和整改费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所支出的一切费用；三类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的初培和复培费用；承包人办理的工程一切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用；非正常损耗发生的安全生产费用；以及其它招标人或监理人认定的不属于安全生产范畴的相关费用。

9.招标人应当将江苏省内河航道工程施工涉及的公安、海事、航道、水利等条口的交通维护费、补偿费等费用在工程量清单规费中单独计列，不在安全生产费用中记取。以上费用应包括：陆上交通管制公告（含评估费）、船舶航行（调遣）签证、航行公告发布（含评估费）、水上水下施工许可证办理（含评估费）、水域占用费等。

10.本说明中，由承包人提供的“相关证明”应包括：发票原件（或复印件）、合同、调拨单、影像及其它书面材料等反应安全生产投入的相关证据。
11. 监理人应当对承包人上报的安全生产投入的相关证明严格把关，签署审核意见。

12. 发包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和监理人审核意见支付安全生产费用。
13. 承包人在报价中，总额支付的比例不得超过安全生产工程量清单报价总额的30%。
14. 本工程量清单的编制要求仅考虑江苏省内河航道工程中的船闸土建、航道工程、门机电安装工程等，内河码头等其它水运工程可参照编制。
15. 江苏省内河航道工程项目中的桥梁工程参照《江苏省公路工程安全生产工程量清单》编制。
16. 其它未尽事宜按合同约定执行或由招标人和承包人协商解决。
二、清单子目定义

a、完善、改造和维护安全防护设备、设施
1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系统安全防护设施

1-1临时用电保护闸具

定义：用于临时用电三级配电两级保护，包括隔离开关、漏电保护器等。

1-2配电箱

定义：用于用电闸具防雨、防潮、防误操作等安全防护，包括分配电箱和开关箱（含箱内电器安装板）等。

1-3电焊机二次侧保护装置
定义：用于交流电焊机空载降压保护，包括箱体和箱内闸具。
1-4现场照明灯具

高压镝灯

定义：用于结构物施工的大面积照明。
铝压铸投光灯

定义：用于结构物施工的局部照明。
安全电压照明灯具

定义：施工现场潮湿等场所使用的36V以下的安全电压照明灯具。
临时道路路灯

定义：用于桥梁等结构物拆除后修建临时道路的照明，包含灯具、灯杆。    

1-5警示灯具

夜间警示灯（太阳能导向箭头灯、爆闪灯、黄闪灯）

定义：用于内河干线航道工程施工区域相关联的地方道路、临时道路、交通转换等施工场所的道路交通警示。
警示红（黄）闪灯、LED警示灯带

定义：用于施工机械停放、基坑（槽）、洞口、支架（脚手架）门洞等危险部位处的夜间警示。

1-6中小型用电设备防雨防潮设施
定义：用于施工现场临时、零星钢筋、模板加工场所中小型用电设备的防雨防潮设施。

1-7变压器围护

定义：用于防止非专业电工、动物及其它无关人员进入变配电场所的安全防护围栏，高度不小于1.8m。

1-8高压安全用具

定义：用于高压、带电作业的安全防护，包括高压绝缘钳、令克棒、登高脚扣、绝缘垫等。

2洞口、临边、基坑边坡安全防护设施
2-1洞口防护

定义：用于现场洞口、坑槽、桩孔等处的安全防护，可用木质盖板、钢质盖板、钢筋网片等材料，必要时应上锁。

2-2临边防护

定义：现场闸室、上下闸首、航道、岸壁、靠船墩等施工开挖基坑（槽），泥浆池，观景平台，陡坎，作业平台，以及施工过程中形成的临边等处的临边防护,按租赁费计价（租赁时间暂按三个月测算）。标准构造：建筑钢管搭设，上杆1.2m，下杆居中，栏杆柱间距不大于2m，18cm挡脚板（作业平台用），悬挂密目式安全网，刷红白相间油漆。

2-3基坑边坡防护

    定义：用于防止现场各种明挖基坑（槽）边坡坍塌的防护设施，可用木桩、水泥桩、钢板桩、型钢、彩条布、土工布、油布等作防护，以及采用井点降水设施（10根/套）。其中钢板桩、型钢、井点降水设施等，按租赁费计价（租赁时间暂按三个月测算）。
3施工机械设备安全防护设施

3-1完善、更新、维修施工机械设备安全防护装置

定义：用于完善、更新、维修施工现场各类机械设备的安全防护装置。

4高处作业防护安全防护设施

4-1施工斜道、水平通道

定义：人员上下的施工斜道，采用建筑钢管搭设，宽度不小于1m，坡度不大于1:3，满铺脚手板，钉防滑条，栏杆上杆1.2m，下杆居中，栏杆柱间距不大于2m，18cm挡脚板，悬挂密目式安全网，刷红白相间油漆；施工水平通道，型钢搭设，满足强度、刚度及稳定性要求，宽度不小于1m，满铺脚手板，钉防滑条，栏杆上杆1.2m，下杆居中，栏杆柱间距不大于2m，18cm挡脚板，悬挂密目式安全网、红白相间油漆。
4-2自制钢质爬梯

定义：型钢搭设，满足强度、刚度及稳定性要求。宽度不小于0.9m，坡度不应大于1:1，通道临边应设置防护栏杆、密目式安全网，踏步间距不大于0.25m，高度不小于0.25m，面板宜采用花纹钢板。

4-3装配式爬梯

定义：专业厂家生产或加工的装配式爬梯。
4-4深基坑人员上下通道

定义：船闸闸室、航道岸壁等深基坑处施工人员上下专用通道，一般采用砖砌踏步，水泥砂浆抹面，安装栏杆扶手。踏步宽度不小于1.0m，间距不大于0.25m，高度不小于0.25m。
4-5安全网

定义：常用安全网，包括密目安全网（1.8*6m）和尼龙平网（3*6m）。

4-6脚手板

定义：常用木质脚手板，厚度不小于 5cm，宽度不小于30 cm。

4-7移动式修补作业平台
    定义：闸室墙、闸阀门等高处修补、焊接作业平台，可用移动式脚手架平台或简易吊篮，按租赁费计价（仅以180*95cm、租赁时间暂按三个月测算）。
5交叉作业安全防护设施

5-1下侧人行通道或作业面防护棚

定义：上下层同时作业时或在上层作业面（点）物体坠落范围内，在下侧人行通道或作业面搭设的防护棚。可采用建筑钢管或型钢搭设，顶板宜采用竹胶板（厚1.8cm）或竹篱笆(2层)等材料。

5-2阻燃安全网（1.8m*6m）

定义：交叉作业使用的阻燃型安全网。

5-3门洞顶板

定义：上下闸首支架（脚手架）门洞、闸室中间的施工通道等处防物体坠落的顶板，可采用竹胶板、木板或竹篱笆等材料。

5-4橡胶减速带

定义：靠近施工区域控制车辆速度的橡胶减速带。

5-5限高限宽门架

定义：靠近施工区域控制车辆高度和宽度的限高限宽门架，可采用钢管或型钢搭设，满足强度、刚度及稳定性要求。

5-6交通维护

定义：因施工需要，由承包人委托公安、海事等部门负责的陆上、水上交通维护。

6防汛、防火、防爆、防尘、防毒、防雷、防台风、防地质灾害等安全防护设施

6-1防汛设施
定义：用于汛期防止现场施工围堰、堤坝加固的防护设施，可用木桩、水泥桩、钢板桩、型钢等作防护。其中钢板桩、型钢等，按租赁费计价（租赁时间暂按三个月测算）。

6-2消防器材

定义：包括各类手提式灭火器、推车式灭火器、灭火器箱、消防砂池、铁锹等。

6-3柴油、氧气、乙炔库房

定义：用于柴油罐、氧气、乙炔防晒的临时库房。

6-4洒水车使用费
定义：用于降低施工现场扬尘的洒水车使用费。

6-5防雷设施

定义：施工现场起重机、龙门架、脚手架、拌和楼、水泥罐、临时用房等机具设备（构筑物）的防雷装置。
6-6钢丝缆风绳
定义：施工现场拌和楼、水泥罐、临时用房等设备设施的抗台风采取的加固措施，一般采用细钢丝绳。
6-7车辆清洗设施

定义：施工现场出入口处设置的用于现场运输车、泵车、吊车、混凝土搅拌车等车辆或设备的清洗装置。

6-8值班棚
定义：用于施工现场围堰、堤坝的汛期防汛值班。   

7有毒有害气体及地下管线监测，通风安全防护设施

7-1鼓风机

定义：船闸土建及门机电等通风不良作业场所采用的通风设备。

7-2有毒有害气体探测仪
定义：用于孔洞、污水管道内等处有毒有害气体的检测。
7-3管线探测仪
定义：施工现场地下管线探测设备。

8其他安全措施
8-1标志标牌
定义：施工现场用于禁止、警告、指令、提示、明示、公示、告知、标识、宣传教育等作用的各类标志标牌，可采用不锈钢、铝合金、薄钢板、合成树脂等材料，包括底板、支撑、基础等构造。

8-2施工围挡

定义：用于施工现场危险作业区警戒或危险部位隔离的各类围挡，可采用警戒带、彩钢板（高1.8m）、隔离栅（高1.8m）、钢丝网（高1.8m）、标准建筑钢管防护栏杆等设施。

8-3水上及陆上交通安全设施

定义：桥梁拆除后临时道路通行、道路交通转换，以及水上抛锚、带缆等施工环节的各类交通安全设施，用于车辆或船舶通行的引导、提醒、警示，包括水马、锥桶、隔离墩、橡胶端头、航标、浮标等设施。
8-4监控设施

定义：施工现场安全监控设备。

b、配备、维护、保养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应急演练

1应急救援设备、器材配备

定义：用于人员急救、现场应急等。包括救生圈、救身衣、应急灯、急救箱（含常用急救药品）、担架、编织袋、手电筒、铁锹、木桩、水泥桩、彩条布、土工布、油布等。

2应急救援器材、设备的维护、保养

定义：用于各类消防器材、应急设施的维修保养。

3应急演练

定义：模拟应对突发事件组织的应急救援活动。

c、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监控和整改

1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

定义：针对施工现场实际出现的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委托有关专业机构或专家开展的评估活动。

2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监控

定义：针对施工现场实际出现的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委托有关专业机构或专家开展的监控活动。

3重大事故隐患整改

定义：针对施工现场实际出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开展的整改活动。

d、安全生产检查、评价、咨询和标准化建设
1安全生产检查

定义：针对施工现场开展的各类安全检查活动，包括日常安全检查、专项安全检查及业主组织的检查等。

2安全评价

定义：委托有关专业机构或专家开展的安全评价活动。

3安全生产咨询

定义：组织有关专家开展的安全生产咨询活动，包括专项施工方案审查、业主要求委托的第三方验算等。

4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定义：施工现场开展的各类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活动。

e、配备和更新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

1 配备和更新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

定义：为现场作业人员配备的各类安全防护用品，包括头部防护用品、防坠落用品、呼吸器官防护用品、眼面部防护用品、听觉器官防护用品、手部防护用品、足部防护用品、躯干防护用品、护肤用品等。
f、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

1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

定义：包括承包人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安全操作规程培训、安全知识教育等支出的课时费；安全报纸、杂志订阅或购置费；安全知识竞赛、技能竞赛、安全专题会议等活动费用；安全经验交流、现场观摩等费用；安全标语、条幅制作费等。

g、安全生产适用的新技术、新标准、新工艺、新装备的推广应用
1 安全生产适用的新技术、新标准、新工艺、新装备的推广应用

定义：承包人在本项目采用的各类新技术、新标准、新工艺、新装备的推广费用。

h、安全设施、特种设备、施工船舶检测检验

1安全设施检测检验

定义：用于各类安全设施检测检验，包括安全带、安全网（3*6m）、压力表等。

2施工船舶、特种设备、潜水设备检测检验

定义：用于法定施工船舶、特种设备、潜水设备的检测检验，包括各类挖泥船、驳船、起重机械、压力容器、潜水设备等。

3钢管、扣件检测

定义：承包人依据国家标准和行业要求，对施工现场的钢管及扣件进行的抽样检测。

i、其它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支出

1安全管理档案

    定义: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形成的各类安全管理资料，满足“平安工地”考核评价标准的基本要求。
2办公用品费
定义：承包人为本项目安全管理人员配备的计算机、打印机、照相机、摄像机等办公设施购置费和耗材、印刷、彩扩费等。

3雇工费

定义：雇佣防汛值班、拆除施工警戒、交通执勤、安全协管等人员所支出的人工费用。

4其它

定义：在施工过程中实际发生的经招标人和监理人认可的其它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费用。
三、计量与支付
1.安全生产费用的计量与支付采用以现场计量为主，现场计量与总额包干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2.对于能够以具体单位数量进行计量的安全生产费用，采用现场计量、按实支付的方式进行计量与支付。

3.对于无法以具体单位数量进行计量的，或者采用具体单位数量计量难度较大的安全生产费用，采用总额包干、分期支付的方式进行计量与支付。
4.安全生产工程量计量时，由承包人提供相关证明，经监理人现场确认并签字认可。

5.按实计量和按总额计量的范围依据《江苏省内河航道工程安全生产工程量清单》规定的子目确定。
6.本说明中，“按实计量”是指经监理人验收合格后，以承包人实际发生的金额支付。

7.本说明中，“按总额计量”是指由监理人发出开工通知后支付总额的50％；工程实施过程中，承包人提供当事人签字、影像等证明材料，由承包人安全员验收，项目经理签认，报监理人审核批复后支付总额的25％；承包人按规范要求及监理人指示落实各项安全生产措施，工程实物工作量完成后支付剩余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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